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 

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》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说明 

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向广州瑞丰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出售其持有的武汉悦然心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 100%股权及总部大

楼相关资产及负债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 

本公司股票自2018年10月22日起开始停牌。本公司本次停牌前一交易日收盘

价格为8.65元/股，停牌前第20个交易日（2018年5月22日）收盘价为15.94元/

股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告停牌前20个交易日内（即2018年5月22日至2018

年10月19日期间）本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累计跌幅为45.73%。同期中小板综

（399106.SZ）累计跌幅为31.88%。根据Wind行业分类，本公司归属于纺织服装、

服饰业行业。本公司股票停牌前20个交易日内，中证AMAC服装行业指数(H30045)

累计跌幅为34.82%。因此在剔除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，本公司股价在本次停牌

前20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未超过20%，未构成异常波动。 

综上，摩登大道本次重组停牌前，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中国证监会发布

的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公司字[2007]128

号）第五条之规定的累计涨跌幅相关标准。 

特此说明。 

 

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年    月    日 




